
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行政处罚决定书
塔乌市监处罚〔2025〕115号

当事人：乌苏市康蓓健康养生馆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654202MADPY7R690                              
住所（住址）：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虹桥街道和平路社区塔里木河西路272-16号（鸿福宾馆西侧）        
经营者：廖**                         
2025年5月15日，我局执法人员来到位于新疆塔城地区乌苏市虹桥街道和平路社区塔里木河西路272-16号（鸿福宾馆西侧）的乌苏市康蓓健康养生馆开展日常监督检查，发现该店内一进门左手有一套间，房间内有数名老年人正在使用店内仪器理疗，墙上投影正在播放PPT，内容为“眼科专家预言、关注眼健康·远离眼疾病，触目惊心的眼疾病侵害数据！我国是全球眼病患者最多的国家，四大眼病患者就超过10亿，白内障约1.6亿，近视约6亿，青光眼约2100万，眼干燥症约3.6亿”。执法人员在该套间讲台上发现摆放有用于销售的香港陈济大药房有限公司出品的樟修堂®蓝莓叶黄素护理液327盒，净含量：15ml，生产企业：美奈斯生物科技（郑州）有限公司，生产日期：20250302，有效期至：20270301。
执法人员在套间内电脑桌上发现印有“藏王金方二十味”的宣传材料，详细内容为“本秘方是由西藏布达拉宫活佛捐赠，此人德高望重。次方功能主治：肾亏、肾虚、遗精阳痿、前列腺肥大（炎）、尿频、尿急、月经不调、气血不足、神经衰弱、心悸头晕、头风头痛、肢体麻木、半身不遂、血管硬化、心绞痛、冠心病、脑血栓及中风后遗症、脉管炎、风湿类风湿顽疾、腰肌劳损、跌打损伤后遗症、痛风、骨质增生、坐骨神经痛、三叉神经痛，是一套集养生、防病、治病为一体的保健圣方！用法用量：白酒16.6斤，每日服用10～30ml（孕妇慎用）。”以及二十味药材每种药材主要治疗的疾病，并在讲台发现两包“藏王金方二十味泡酒料”，内置说明材料中印有主要成分：天麻、沙棘、灵芝、余甘子、黑枸杞、桑葚、人参果、黄精、西红花、牦牛鞭等组合而成；食品生产加工登记证编号：JKQXZF002；公司名称：西藏斌凌实业有限公司；使用方法：泡酒33天，取一小杯用于疼痛处揉捏。电脑桌上另放有3瓶未开封的藏王®益桑牌藏山齐胶囊，主要原料：冬虫夏草、玉竹、山药；批准文号：卫食健字（2002）第0094号；食品生产许可证编号：SC11461040360534；生产批号：20241101；生产日期：20241113；保质期至2026年11月12日。
执法人员现场发现套间内装有监控，通过当事人手机可查看了一周内监控视频录像，并对5月9日至5月15日7时至8时10分时间段的监控视频录像进行了翻录取证，监控录像中宣传内容含“青光眼、白内障、眼睛干、眼睛涩”“吃虫草对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有好处，虫草中的虫草素可以有效抑制癌症”等涉及疾病治疗宣传内容。
经报局领导批准，执法人员现场对当事人虚假宣传销售的商品实施了扣押的行政强制措施，向当事人送达了《实施行政强制措施决定书》（乌市监强制〔2025〕62号），当事人现场签收无异议。
当事人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第一款的规定。经局领导批准，于2025年5月16日立案，并指派孙洁、景道燕对此案进行调查了解，本案于2025年5月31调查终结。                                                    
经查，当事人利用给老年人免费理疗的方式，在理疗过程中由专人授课，通过讲故事，分享自身经历，欺骗误导他人购买用于治疗疾病，主要内容为：一是讲解冬虫夏草的药用价值，每场次结束时免费发放给老年人益桑牌藏山奇胶囊，邀请老年人体验。二是讲解西藏布达拉宫活佛捐赠的药方，即“藏王金方二十味泡酒料”，授课人讲到自己的家人食用过后腿病痊愈，向老年人发放“藏王金方二十味”的宣传材料；三是授课人讲到自己的家人使用的眼药水效果非常好，老年人青光眼、白内障、眼睛干、眼睛涩回家要多滴眼药水，即樟修堂蓝莓叶黄素护理液。
当事人于2025年5月5日购进樟修堂蓝莓叶黄素400盒，单价5元/盒，小计2000元；二十味藏王金方泡酒料2付，460元/付，小计920元；益桑牌藏山奇胶囊24盒，30粒/瓶*3瓶/盒，428元/盒，小计10272元，共计13192元。当事人销售的樟修堂蓝莓叶黄素护理液为普通外用护理液，二十味藏王金方泡酒料为食品原料可外用，益桑牌藏山奇胶囊实为保健食品，并不具备疾病预防及治疗等功效。
截至案发，当事人共销售73盒樟修堂蓝莓叶黄素护理液，售价25元/盒，销售总金额1825元，获利1460元，二十味藏王金方泡酒料和益桑牌藏山奇胶囊暂未销售，违法所得1460元。当事人已构成对其销售的商品的功能作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的违法行为。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营业执照》及经营者廖和珍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由当事人提供，证明当事人经营主体资格和经营范围及经营者的身份信息；
2.授权委托书1份、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委托人、受委托人身份信息及委托事项、期限、权限；  
3.现场笔录1份，证明执法人员现场检查发现当事人对其销售的商品的功能作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的事实和现场检查经过；
4.询问笔录5份，证明当事人对其销售的商品的功能作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的事实经过和所采集视频证据的真实性；
5.当事人提供的涉案商品的进货票据复印件4张，证明当事人购进涉案商品的时间、金额和数量；
6.当事人提供的检验报告2份，证明当事人销售的商品符合企业标准的事实；
7.当事人提供的《营业执照》《食品生产许可证》及《食品生产许可明细表》相关材料复印件13张，证明当事人购进涉案商品的供货商资质；
8.当事人提供的“藏王金方二十味”宣传材料1份，证明当事人作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的事实宣传内容；
9.现场检查拍摄照片1张、音像视频资料8份，证明执法人员对当事人进行现场检查的情况以及当事人做引人误解的虚假宣传事实。
我局于2025年6月24日依法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告知书》（乌市监罚告〔2025〕132号），告知了当事人依法享有陈述、申辩、要求听证的权利。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听证要求，但向本局提交了陈述、申辩意见书和《行政处罚减免申请书》，理由如下：（1）未产生实际销售行为，未造成消费者损失及社会不良影响；（2）系初次违法，事发后积极配合调查，如实陈述事实，主动提供证据材料；（3）经济困难，家中有三个子女上学，母亲重病患癌需要治疗。经复核，当事人陈述、申辩理由第（1）项当事人所述不属实，第（2）项在办案过程中已考虑，且已给予当事人减轻行政处罚，第（3）项与其对销售的商品的功能作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的违法行为无关联性，故本局对当事人的陈述理由均不予采纳。
当事人对其销售的商品的功能作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八条第一款：“经营者不得对其商品的性能、功能、质量、销售状态、用户评价、曾获荣誉等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的规定，属违法行为。
鉴于当事人在本案办理过程中态度端正，能够积极配合办案人员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当事人的上述情况符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权适用规定》第十七条第二项“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依法从轻或减轻行政处罚：（二）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调查，如实陈述违法事实并主动提供证据材料的；”的规定，综合考虑个案情况、当事人主客观情况等相关因素，坚持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决定给予当事人减轻行政处罚。                                                                        
[bookmark: _GoBack]对当事人对其销售的商品的功能作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的行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十条第二款“经营者违反本法第八条规定对其商品作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或者通过组织虚假交易等方式帮助其他经营者进行虚假或者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的，由监督检查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处二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处一百万元以上二百万元以下的罚款，可以吊销营业执照。”的规定，责令当事人停止对其销售的商品的功能做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商业宣传，欺骗、误导消费者的违法行为，决定对当事人作出处罚如下： 
处50000元罚款。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将罚没款缴至中国建设银行塔城地区分行乌苏新区支行（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41号，用户名：乌苏市财政局，账号：65001642200052500066）。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乌苏市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乌苏市人民政府（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39号财政大楼三楼行政复议办公室）申请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直接向乌苏市人民法院（地址：乌苏市新市区长江路140号）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乌苏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5年7月9日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 四 份， 一 份送达， 三 份归档。

